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打击洗钱及恐怖分  

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一月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

议二读《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草案》的致辞主文： 

 

  代主席，我谨动议二读《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草

案》（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改善适用于金融机构的打击洗黑钱制度，使该制度可进

一步与现行的国际标准接轨，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打击清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特别组织）是制订打击洗黑钱国际标准的

组织，而香港是特别组织的成员。我们引进条例草案的原因，是虽然特别组织于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对香港所作的评核中确认香港整体打击洗钱制度的优点，但

亦重点指出制度中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包括在规管金融业界方面，尚未把适用

于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规定纳入法例、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合规

情况方面的监管及执行权力有限、没有针对违规行为订出相关罚则，以及没有适

用于汇款代理人和货币兑换商的打击洗黑钱监管制度。制定条例草案是为处理以

上的不足之处。 

 

  在拟备条例草案的过程中，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进行了两轮公众谘询，听取公

众及金融业界对立法建议的意见。我很高兴得知普遍的意见都是支持当局因应现

行的相关国际标准，立法加强适用于金融机构的打击洗黑钱的制度。在谘询期间，

我们收到很多关于详细立法建议的技术和操作事宜的宝贵意见。在此，我要感谢

所有曾向我们提交意见的市民及业界人士。在拟备条例草案时，我们已仔细考虑

所收到的意见。为了便利业界运作，及不影响香港符合相关国际标准的大前提下，

我们适当地修订了部分建议。我深信条例草案不会影响任何合法的商业及金融交

易，亦不会窒碍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 

 

  目前，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规定载于由金融管理专

员、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保险业监督向有关业界发出的指引中。条例草

案涵盖的相关规定大致反映这些指引所载的现行要求，并经参照特别组织的有关

规定，订定了具体条文，赋予监管机构适当的监管及执法权力，和制定有关罚则。



此外，条例草案亦设立一个适用于汇款代理人和货币兑换商，即有关条例草案中

所指「金钱服务经营者」的发牌制度，并成立一个独立的复核审裁处，以复核各

有关监管机构就违规行为施加监管罚则，及就发牌事宜所作的有关决定。 

 

  考虑到特别组织要求香港改善打击洗黑钱制度的时间表，若条例草案获立法

会通过，我们会立即跟进有关落实细节，希望条例草案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代主席，条例草案的通过对香港维持本身的国际声誉以至国际金融中心的地

位，至为重要。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条例草案。 

 

  我谨此陈辞。多谢代主席。  

完 


